
 

以更大力度保护和改善水环境

——新修改的水污染防治法

四大热点解读 

  



 

 - 2 - 

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6 月 27 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修

改水污染防治法的决定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副主任

童卫东、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别涛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，对

新修改的水污染防治法有关热点进行了回应和解读。 

河长制为啥写入水污染防治法? 

去年 12 月，中办、国办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河长制的意见，对推进

河长制的指导思想、基本原则、工作职责、组织保障等都作了规定。 

童卫东介绍，河长制是河湖管理工作的一项制度创新，也是我国水环

境治理体系和保障国家水安全的制度创新。在审议中，常委会组成人员和

有关地方、社会公众都提出要将河长制写进法律中，强化党政领导对水污

染防治、水环境治理的责任。 

“原来我们把环境治理的责任通过法律明确为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，

环保部门、农业部门、水利部门、住建部门等等。由于涉及的领域、部门

比较多，如何形成合力，一直是水污染治理的一个难题。”他说，一些地

方根据实践推动了河长制，要求党政领导负责组织协调各方力量对水环境

治理、水生态保护、水生态修复等工作亲自抓，从实践看效果是好的。 

新修改的法律相应增加了河长制的内容。童卫东指出，在河长制实施

过程中，“党政领导的个人责任，会纳入对他们的考核中，对他们的晋升

奖惩等都会有影响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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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和农村水污染怎么治? 

童卫东介绍，在水污染方面，当前我国农业、农村的污染问题较为严

重，农业农村水污染防治工作是一个薄弱环节。大家普遍反映要加强这方

面的制度建设，这次修改水污染防治法也从几个方面对于农业和农村的污

染防治作了规定。 

法律规定，国家支持农村污水、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，推进农村污水、

垃圾集中处理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规划建设农村污水、垃圾处理

设施，并保障其正常运行。 

他同时表示，我国是农业大国，农药、化肥的施用量在世界上所占比

重很大，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。此次修改的法律明确提出，制

定化肥、农药等产品的质量标准和使用标准，应当适应水环境保护要求；

农业部门要指导农业生产者科学、合理地施用化肥，要推广测土配方施肥

和高效低毒农药；明确在散养密集区所在地的县、乡级政府对畜禽粪便污

水进行分户收集、集中处理利用。同时，还明确禁止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

向农田灌溉渠道排放。 

怎么保障我们的饮用水安全? 

近些年我国饮用水水源发生了几起突发事件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。 

童卫东说，目前，各级政府对饮用水安全非常重视，也做了大量工作，

从执法检查的情况看总体情况是好的，但也存在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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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落实、农村的饮用水水源没有得到保护的问题。 

“过去都关注大城市，对农村的关注比较少，这次针对这些问题也作

了相应的规定。”他说。 

他表示法律从几方面加强饮用水的管理，规定要建立风险评估调查制

度，预防风险，规定单一供水的城市要建立应急水源和备用水源，或者建

立区域联网供水。对农村有条件的地方也要求集中供水。同时要加强信息

公开的力度，要求供水单位应当加强监测，对入水口和出水口都要加强监

测，地方政府每个季度至少公布一次饮用水水安全的信息。同时如果发生

了水污染突发事件，也要及时地向社会公开。 

如何解决违法成本低的难题? 

此前广受媒体关注的企业利用渗井、渗坑等手段违法偷排现象一直存

在。童卫东说，这次修改水污染防治法，针对媒体报道的恶劣违法行为又

进一步加大了处罚力度，提高了罚款上限，最高可达 100万元。如果企业

的违法情形再严重，构成破坏环境罪的，可以追究刑事责任。同时水污染

防治法还规定，情节严重的，可以停产关闭。 

法律规定了企业对所排放的水污染物进行自行监测的义务。但如何保

障企业监测数据的真实准确? 

别涛说，这次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对保障监测数据的真实性、准确性

作了针对性的规定，增加了对于禁止数据作假的明确规定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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